珠山区人民政府关于珠山区三宝路东侧地块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
    根据《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江西省征收土地管理办法》《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赣府字〔2020〕9号）《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社厅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完善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意见的通知》（赣府厅发〔2014〕 12号）《景德镇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景德镇市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景府发【2014】17号）等规定。在前期工作基础上，依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结合土地现状调查情况，拟订了珠山区三宝路东侧地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现公告如下:
一、征收范围
（一）经土地现状调查确认,本次拟征地四至范围：三宝路东侧地块东至三宝路，北至铁栏关虎，南至三宝村，西至水坞口，具体详见项目红线（附件1）。
（二）经土地现状调查确认,地产权明晰，界址清楚，没有争议。拟征收经开区三宝村委会铁栏关虎小组、市枫树山林场。
二、征收目的与规划用途

因公共利益的需要，此次拟征收土地规划用途为商业用地。
三、土地现状调查结果

经调查确认，本次拟征地总面积3.552亩，其中：三宝村委会耕地2.0265亩、市枫树山林场林地1.5255亩。详见附件2。
四、征地补偿安置标准及支付对象、方式和期限
（一）征地补偿安置情况

1、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

拟征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按照《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赣府字〔2020〕9号）规定的标准执行，具体补偿情况如下：
表1 土地补偿标准及补偿费用表
	序号
	权属单位
	地 类
	面积（亩）
	补偿标准（元/亩）
	补偿金额（元）
	备注

	1
	三宝村
	耕地
	2.0265
	93000
	188464.5
	

	2
	市枫树山林场
	林地
	1.5255
	37200
	56748.6
	

	合  计
	
	
	245213.1
	


（二）支付对象:
    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足额支付给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三）支付方式

   所有费用均以转账等方式线上支付，不得现金支付。
支付期限：上述费用应当在征收土地公告发布之日

起60日内足额支付。对个别未达成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的，支付期限自征收土地补偿安置决定作出之日起计算，即作出补偿安置决定之日起60日之内支付。
社保安置

对符合《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社厅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完善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意见的通知》（赣府厅发〔2014〕 12号）、《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相关工作的通知》及《景德镇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景德镇市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景府发【2014】17号）等有关政策规定，给予社保安置（自愿参加社会保险的，个人承担部分从土地补偿费及安置补助费中支付）。本次拟征地需要安置农业人口数 5 人，其中安置劳动力人数 5 人，安置方式为发放征地补偿款。具体参保名单以用地批准后政府组织认定为准。
六、公告期限
本公告期限自2023年1月5日至2023年2月6日。

七、补偿登记
    自公告发布后，被征收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请于2023年2月6日前，持不动产权属证明材料前往珠山区征收土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办理补偿登记（或书面委托他人办理补偿登记），未在规定期限内办理补偿登记的，相关信息按照土地现状调查公示结果确定。
八、听证事项
拟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其成员、村民委员会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本方案内容有不同意见的，应按照《自然资源听证规定》要求，于本公告之日起或者收到听证告知书5个工作日内提书面申请,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听证。超半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方案提出异议的，区人民政府将组织召开听证会，听证时间另行通知。
九、异议反馈与处理

在拟被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对补偿安置方案有异议的，在本公告期内提出。区人民政府将结合异议反馈及听证情况，适时修改补偿安置方案并再次公告。
附件：1、征地红线图
      2、征收土地现状调查确认表（权属、地类、面积）
联系单位：珠山区征收土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内）

联系地点：珠山区发展中心1号楼5楼519
联系人员：方国强

联系电话：13907987991
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政府
                                2023年1月5日

